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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编制说明 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有关背景情况 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，纯电动乘

用车技术取得了跨越式发展，2012 年制定发布的 GB/T 

28382-2012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国家标准中部分技术

条款，如最高车速、续驶里程，电动汽车电池系统要求等，

存在不适应新技术发展等问题。为促进技术进步、保障行业

健康发展，需要对 GB/T 28382-2012 进行适应性修订。 

与此同时，我国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市场快速增长，

企业投资和数量迅速增加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国已有 100 家

左右规模以上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，产能超过

200 万辆，主要分布在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江苏、福建等地

区。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广义上属于纯电动乘用车，但其

具有低速化、小型化、轻量化等自身特点，市场调研发现微

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产品质量良莠不齐，引发多起交通安全

事故，部分产品不符合制动、车身强度、碰撞等国家标准的

基本要求。2015 年 7 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、发展

改革委、原质检总局、科技部等五部门向国务院联合呈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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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低速电动车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》。9 月，国务院批复

同意了“升级一批、规范一批、淘汰一批”的四轮低速电动

车治理总体思路，明确了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措施要求，

以引导产业转型升级、规范发展。2018 年 11 月，工业和信

息化部联合五部门下发《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》，

并持续督促地方组织开展专项治理工作。 

为了规范管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，维护正常的交通

秩序，保障行车安全，有必要在修订 GB/T 28382—2012 时，

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一并纳入考虑，明确基本的安全技

术指标要求，有力支撑行业监管，促进产业规范有序发展。 

（二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. 任务来源 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《关

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

版计划的通知》（国标委发〔2021〕12 号），明确提出 GB/T 

28382-2012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的修行计划，项目计

划编号 20211159-T-339。 

2. 工作过程 

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标委于 2016 年启动

了针对低速电动车技术要求的预研工作，开展了多次车辆技

术水平行业调研和产品测试，组织召开多次电动汽车政府主

管部门，行业专家，科研机构以及企业代表的谈论会，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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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应在考虑低速电动车特有技术特点、保证产品安全要求

不降低的前提下提出相应的技术指标要求。 

根据工作需要，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标委

于 2020 年 4 月 7 日，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的行业现

状进行了问卷调查，包括国家标准意见、企业基本情况以及

产品研发情况等。 

2020 年 4 月 16 日，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

标委召开主流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企业参加的讨论会，围

绕小型化、低速化、轻量化、安全性等议题进行了进一步沟

通，与会专家普遍认可现有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，希望国家

标准能够尽快出台，规范行业健康发展。 

2020 年 9 月，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标委经

组织行业专家讨论，建议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作为纯电

动乘用车的一个子类，修订完善 GB/T 28382《纯电动乘用车

技术条件》标准，并形成了标准草案。 

2020 年 12 月 20 日，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

标委将 GB/T 28382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标准草案提交

主管部门，申请修订立项。 

2021 年 3 月 5 日，国家标准委就修订 GB/T 28382《纯

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进行了立项公示征求意见，并于 2021

年 3 月 19 日完成了立项公示，4 月 30 日正式下达计划。 

随后，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标委组织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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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、研究机构和国内主流乘用车及微型低速电动车企业成

立标准起草组，并于 2021 年 3 月 9 日、3 月 18 日先后组织

讨论会，对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进行具体修订。与会

代表对标准条款进行了研究讨论，整体上无重大分歧。 

2021 年 3 月 22 日，起草组在天津再次召开 GB/T 28382

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标准修订讨论会。绝大部分企业

同意标准草案中规定的内容，大多数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

企业希望标准能够尽快出台，规范行业发展。 

2021 年 4 月，起草组根据各方意见建议，进一步完善了

标准草案，并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本标准编写符合 GB/T 1.1《标准化工作导则》的规定。 

主要的编制原则包括以下几点： 

（1）紧跟新能源汽车技术发展，更新相关技术要求； 

（2）替换原标准中不再适用的老标准，更新引用新标

准； 

（3）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具有的低速化、小型

化、轻量化等特点制定相关的技术条件，试验方法。 

（4）与纯电动乘用车安全要求相比，保持微型低速纯

电动乘用车的安全要求不降低。 

（二）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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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修订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，一是对原纯电动乘用

车技术条件进行修订更新，二是增加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

用车的技术要求，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1. 对原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的修订 

1）删除原标准中质量分配与行李箱容积的要求 

删除了车辆的动力蓄电池总质量与整车整备质量比值

不应大于 30%的要求，主要考虑是随着整车整车轻量化技术

的发展，对于装载电池较多的长续航版车辆，电池与整车整

备质量的比值会进一步提高，为鼓励先进技术进步，删除该

项要求。 

删除了对 4 座、5 座乘用车，行李箱容积宜大于 0.3m3

的要求。该要求本身不是强制性条款，考虑行李箱容积只与

车辆的个性化设计相关，不宜做强制要求，所以删除该条款。 

2）增加对纯电动乘用车低速提示音的要求 

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应满足新发布的 GB/T 37153《电动

汽车低速提示音》的要求。 

3）修订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车速的要求 

纯电动乘用车的 30 分钟最高车速的最低车速要求由

80km/h 提高到 100km/h。 

4）修订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程的要求 

纯电动乘用车应按照 GB/T 18386.1《电动汽车能量消耗

量和续驶里程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：轻型汽车》进行续驶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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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测试，续驶里程要求由 80km 提高到 100km。 

5）修订对纯电动乘用车动力蓄电池的要求 

引用了最新的电池相关标准，纯电动乘用车动力蓄电池

安全要求符合 GB 38031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》，

纯电动乘用车动力蓄电池电性能应符合 GB/T 31486《电动汽

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》要求，纯电动乘用

车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应符合 GB/T 31484《电动汽车用动力

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》的要求。此外，增加了电

池能量密度不应低于 70wh/kg 的要求。 

2. 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增加的技术要求 

1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的定义 

明确为座位数在 4 座及以下、最高车速小于 70km/h 的

纯电动乘用车。 

2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外廓尺寸、整备质量的

要求 

明确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的长度应不大于 3.5 米，宽

度应不大于 1.5 米，高度应不大于 1.7 米，整车整备质量不

应超过 750kg。 

3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轮胎要求 

明确轮胎要求应满足 GB 9743《轿车轮胎》的要求。 

4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限速装置、制动性能要

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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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具有限速功能或配备有限速装置的微型低速纯电动

乘用车，其限速功能或限速装置应符合 GB 24545《车辆车速

限制系统技术要求》标准的相关要求；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

乘用车车速较低的特点，在不降低制动性能的前提下，修订

了制动试验的具体规范（见附录 A）。 

5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稳定性要求 

明确车辆应按照 GB/T 6323《汽车操纵稳定性试验方法》

进行操纵稳定性试验，其指标应符合 QC/T 480《汽车操纵稳

定性试验方法》的要求。此外，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应按

照 GB/T 14172《汽车静侧翻稳定性台架试验方法》规定的方

法，在空载、静态状态下测试，向左侧和右侧倾斜的侧倾稳

定角均应大于等于 35°。 

6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动力性要求 

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按照 GB/T 18385《电动汽车动力

性能试验方法》测量的 30 分钟最高车速应大于等于 40km/h，

且小于 70km/h；0km/h～30km/h 加速时间应小于 10s；最大

爬坡度应不低于 20%；4%坡度爬坡车速应不小于 20km/h，

12%坡度爬坡车速应不小于 10km/h。此外，规定了微型低速

纯电动乘用车比功率的要求，采用电机峰值功率与整车整备

质量之比计算的比功率值应不小于 10kW/t，且不大于

20kW/t，避免该类车辆出现动力不足或动力储备过剩的情

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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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低温起动性能要求 

规定车辆在-20℃±1℃的试验环境温度下，浸车 8h 后，

应能正常起动、行驶。 

8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碰撞安全要求 

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车速较低的特点，将其正面

碰撞试验车速规定为 40km/h。 

9）明确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续驶里程的试验方法 

规定车辆应参照 GB/T 18386.1《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和

续驶里程试验方法第 1 部分:轻型汽车》的试验条件，按照

30km/h 车速匀速进行续驶里程试验并记录试验结果。 

10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动力蓄电池技术要求 

要求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应配备电池管理系统，安全

要求符合 GB 38031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》，针

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车速较低的特点，将蓄电池模拟碰

撞试验 x 方向加速度规定为 GB 38031 要求的 80%、y 方向

加速度要求不变。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动力蓄电池电性能

应符合 GB/T 31486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

验方法》要求；循环寿命应符合 GB/T 31484《电动汽车用动

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》的要求；电池系统能量

密度不应低于 70wh/kg。 

11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充电接口的要求 

车辆充电接口应符合 GB/T 20234（所有部分）《电动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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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》的要求。 

12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标志和标识的要求 

具体标志和标识要求见附录 B。 

13）增加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可靠性要求 

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为 8000 

km（其中强化坏路 2000 km，平坦公路 6000 km），试验过程

中不应出现致命故障和严重故障。可靠性试验结束后，微型

低速纯电动乘用车最高车速、续驶里程与试验前比不应下降

超过 10%。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

为了验证相关参数，已组织针对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

的尺寸测量、电安全测试，制动性能测试等相关试验，并结

合市场产品调研，最终确定了车辆的外廓尺寸、整备质量、

电池能量密度等关键参数的要求，形成目前的标准文本。 

四、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

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。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此次启动修订 GB/T 28382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标

准，一方面更新该标准中引用的电安全、电池、续驶里程等

老标准，结合最新的电动汽车技术发展，更新对纯电动乘用

车的技术要求。另一方面，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作为纯

电动乘用车的一个子门类要求，明确产品属性，有助于加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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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规范管理，促进产业规范有序发展，有利于保障人民安

全出行需求。 

新增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的相关技术要求，对规范该

类车型的行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是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

用车增加为纯电动乘用车的一个子类，相关部门可以最大程

度沿用现有机动车管理制度，不用再单独另建一套管理制

度，有利于加快推动后续的规范管理工作开展。二是相关技

术指标明确，可为各级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展清理整顿工

作提供合理依据。三是本次修订在外廓尺寸、整车整备质量、

碰撞后安全、制动性能、稳定性、车辆动力性能、动力蓄电

池的要求等方面都提出了科学合理的指标要求，为企业开发

规范合规产品指明了方向。 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

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

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。 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

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没有冲突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标准已广泛征求各相关利益方意见，经过充分沟通协

调，无重大分歧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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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建议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发布即实施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颁布实施后，替代现行标准 GB/T 28382—2012

《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》 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